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4985243452026801 

采购单位（甲方）： 南宁市中小学卫生保健中心 

住 所： 南宁市金州路22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桂川民族印刷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东葛路99号 

签订合同地点： 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NNZC[2026]27
19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50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NNZC[2026]27

19号

广西桂川民族印
刷有限公司自治
区本级及南宁市
本级预算单位印

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5 项 10000.00

合同总价（元） 50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伍万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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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值服务（1）            

 
印刷服务单

序
号

项目 规格
技术参
数

数量
单
位

 
单价
（元）

金
额（元）

1

预防
艾滋
病健
康教
育处
方

210×285mm

160克
超感
纸，双
面彩色
印刷，
压痕，
三折
页。打
包邮寄
分发到
107多
所学校
和13个
县

（市）
区教育
局。

277000 份 0.18 49860.00

2
设

计、
排版

  1 项 140 140.00

 合    计
50000.00

元

以上报价包含设计排版、印刷、纸张、装订、税金、邮费等费
用。

 

2            增值服务（2）            

 
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验收合格，且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交项目请款资料，在市

财政局批复用款计划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款。

其他要求：
1.因甲方提供内容错误导致印刷品报废的，由甲方承担损失。乙方印刷错误，按以下

方式处理：
（1）轻微瑕疵（不影响使用）：乙方按瑕疵部分价款30%赔偿；
（2）重大错误（内容/工艺不符）：乙方免费重印并承担运费；

（3）报废责任：因乙方过错导致整批报废的，乙方按订单总额120%赔偿。
（4）运输责任：货物交付甲方指定收货人签收前，损毁风险由乙方承担。

2.违约责任：
（1）延迟交货：每逾期1日，乙方按订单总额1%支付违约金；逾期超5日，甲方有权

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质量违约：印刷品未达国标或样品标准的，乙方须在48小时内提出整改方案，

否则甲方可拒付合同款。
（3）发票责任：乙方未提供合规发票的，甲方付款期限顺延且不构成违约。

3.知识产权与保密 ​
（1）甲方提供的内容版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限本合同目的使用；

（2）委托期间，乙方不得故意或疏忽以泄露、告知、公布等任何方式将印刷内容透
露给第三方知晓，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4.争议解决方式
如发生争议应先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起诉。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伍万元整 ，（小写）  50000.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转账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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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金州路22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东葛路99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13977167988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账号：                  账号： 190612010151958522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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